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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开车车撞撞伤伤同同学学母母亲亲逃逃避避赔赔偿偿
伤者落下残疾被迫出院

同窗情比金坚比
海深，但两个关系一
直不错的同窗好友，
却因为 2 0 1 3 年 5 月
20 日发生的一场车祸
反目成仇：曾经一同
毕业于河东区刘店子
中学的朱孟江驾驶机
动车与同桌王松的母
亲曹克菊乘坐的三轮
车发生了碰撞，曹克
菊因伤致残花费了大
量医疗费，而王松时
隔两年一直没等来判
决书中所判决的医疗
费及伤残赔偿金。

2013 年 5 月 20 日下午 5
时左右，打算去卖花生的河东
区八湖镇王十二湖村民王有论
驾驶着五征牌三轮车，载着老
伴曹克菊在刘店子派出所十字
路口由西向东行驶。由于路口
没有红绿灯，车辆在过路口时
与该镇沂自庄村民朱孟江驾驶
的雪佛兰牌汽车相撞。此时朱
孟江正带着妻子从岳父家出
来，往自己家赶。

王有论的三轮车翻倒在
地，而坐在车斗中的老伴曹克
菊从车斗翻落在地，头部当时
就流了不少血，人也昏迷不醒。

“当时有围观的人帮我们
拨打了 120，不一会 120 来了，
我赶紧把老伴送到了医院。”王
有论当时没有想到曹克菊的伤

情有那么严重，曹克菊被送到
了山东煤矿临沂医院住院治疗
了整整 46 天，其间昏迷了 20
多天，并做了一次开颅手术，总
共花费了 87780 . 8 元。

治疗 46 天后的曹克菊病
情依然危重，家人又将其转院
至临沂市人民医院治疗，并再
次接受了开颅手术。“我母亲的
身体需要康复训练，而且车祸
让她落下了癫痫的毛病。”曹克
菊的儿子王松说，由于后续的
赔偿款一直没能拿到，已经花
费了巨额医疗费的家庭实在无
力承担母亲的康复治疗费用，
只得先行出院，靠自己制作的

“土康复器材”对母亲进行康复
训练。

在河东区交警大队出具的

事故责任认定书中记者看到，
朱孟江承担事故的 60% 责任，
王有论承担事故的 40% 责任。
2013 年 10 月 17 日，法院经审
理，对曹克菊诉请赔偿医疗费
的案子作出了判决。2014 年底
曹克菊诉请伤残赔偿的案子也
作出了判决。曹克菊家除了收
到交强险赔付的 11 余万元和
对方所缴纳的保证金 4 万元赔
款之外，其他 17 万余元赔款朱
孟江一直没有给付。

“本来我们两人是不错的
同学关系，开始向他家要钱我
甚至还有些不好意思。”曹克菊
的儿子王松说，他根本没想到
出事之后，因为赔偿款的事两
家还会发生过冲突，剩余的赔
偿款朱孟江一直不出。

一场车祸改变了两家人的命运

“迄今为止，不算护理费
用，我母亲住院共花费了 19 万
多元，其中有 12 万都是向亲戚
朋友借的。”王松说，医药费的
判决书下达后，由于直到 2014
年中秋都未收到赔偿款，王松
向法院交纳了 800 元的执行
费，申请对朱孟江进行强制执
行，由于法院没有发现朱孟江
的可执行财产，随即对其进行
了拘留。

朱孟江拘留期满后，直到
第二份判决书下达，依然没有
拿出任何赔偿金。2015 年农历
正月十八，等待了差不多半年

的王家人终于坐不住了。
“因为我知道正月十八，朱

孟江的女儿办满月宴，满月宴
肯定能收到一些礼金。”王松想
趁机替母亲要一些医疗费，却
没成想朱孟江依然表示没钱。

气不过的王家人，便于正
月十八搬进了朱孟江结婚的新
房，这一住便是 3 个月。“朱家
人断了我们的水电，并且在我
们搬进来后的四五天把家电和
家具都搬走了。”王松告诉记
者，母亲需要治疗，他们也是无
奈之下才做了住进朱家这样的
决定。

“我曾经看到朱孟江在卖
养的很多头猪，觉得他这回应
该有钱了，就用手机录了下
来，把证据提交给了法院。”王
松说，法院告诉他这个不能作
为朱孟江财产强制执行的依
据。

“我母亲需要继续治疗，现
在已经被鉴定为 4 级伤残了，
左半个身子不能动，生活根本
不能自理。”王松叹了口气，自
从出事后，母亲需要一个人随
时看护，父亲因此无法继续种
地，母亲的治疗费和全家的生
活重担都压在了他的肩上。

为要赔偿金，母亲无奈住进了同学家

6 月 13 日，记者来到了朱
孟江家，屋子已经由王家人居
住了，门口扯了一个白色的布
条，上面写着王法何在？天理何
在？

王有论正在帮助曹克菊
用自己制作的康复器材做康
复训练，“这个是我用旧三轮
车改装的，是仿照医院的康复

器材做的。”王有论说，医院的
康复器材实在太贵，家里根本
买不起。

“如果做电疗的话，效果可
能会更好些。”王有论说，由于
做一次电疗要 30 多元，家里实
在无力负担这笔费用，只好作
罢。

记者看到，曹克菊不断用

还能动的右手揉捏着左手，神
情木讷，对于问话也没有反应。
王松说，即便做了两次开颅手
术，母亲的状况还是不容乐观。

“医生做康复训练的目的，只能
保证我母亲病情不再恶化。”王
松告诉记者，曹克菊时常认不
出他是谁，有时候会叫他大兄
弟。

曹克菊神情木讷，时常不认人

中午 11 时左右，因为联系
不到朱孟江，记者来到了朱孟
江的岳母家，见到了朱孟江的
妻子赵文艳。“我们家感觉很
冤。”赵文艳说，目前她有家不
能回，一直在自己的父母家住，
自从今年正月十八离开家后，
就再没见过丈夫朱孟江。

“我目前也联系不到他，自

从今年正月十八后，他也没来
看我和孩子。”赵文艳经历了车
祸的全部过程，她认为车祸的
判决并不是十分公正。“曹克菊
摔伤主要由于三轮车翻了，而
我们两家的车碰撞得并不厉
害，是三轮车开太快了才导致
的翻车。”赵文艳认为，三轮车
才应该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而且事故认定上，王有论开的
明明是柴油车，却登记了汽油
车，很多信息是不准的。”赵文
艳表示即便如此，她家对此事
也不准备继续上诉了。

对于今后这件事打算如何
处理，赵文艳表示此事一直由
丈夫出面处理，此时找不到丈
夫，对此她并没有什么打算。

自从王家人住进来，妻子再没见过丈夫

山东品众元律师事务
所王自豪律师表示，拒不执
行法院判决，情节严重的将
构成犯罪。根据《刑法》第三
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对人民
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
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罚金。

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如 果 被 执 行 人 隐 藏 、转
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
偿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
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致使
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
就属于“有能力执行而拒
不 执 行 ，情 节 严 重 的 情
形”，将构成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此外，仍需要
申请人注意搜集，并向法
院提供被执行人可供执行
财 产 线 索 ，以 便 尽 快 执
行。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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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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